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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中，關於養老、死亡兩項保險部分，類似終身保障型之定額給付保

險。故被保險人所繳付之保險費中，關於養老保險部分，依財政部四十

九年二月十九日（四九）台財錢發字第○一四六三號令核定提存準備辦

法規定，承保機關應提撥一定比率（四十九年二月為百分之十四點九、

五十一年一月為百分之十、五十七年一月回復為百分之十四點九，參照

財政部金融局八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台融局牞第八六二一九四九五號函）

為養老給付準備。此項準備之本利，類似全體被保險人存款之累積，非

承保機關之資產。從而被保險人繳足一定年限之保險費後離職時，自有

請求給付之權。公務人員保險法於第十六條第一項關於養老給付僅規

定依法退休人員有請領之權，對於其他離職人員則未規定，與憲法第十

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應即檢討修正。至其請領之要件及

金額如何，則屬立法問題。

釋字第四三五號解釋（86.8.1.）

【解釋文】

憲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院外

不負責任，旨在保障立法委員受人民付託之職務地位，並避免國家最高

立法機關之功能遭致其他國家機關之干擾而受影響。為確保立法委員

行使職權無所瞻顧，此項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應作最大程度之界

定，舉凡在院會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

之附隨行為，如院內黨團協商、公聽會之發言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

越此範圍與行使職權無關之行為，諸如蓄意之肢體動作等，顯然不符

意見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者，自不在憲法上開條文保障之

列。至於具體個案中，立法委員之行為是否已逾越保障之範圍，於維持

議事運作之限度，固應尊重議會自律之原則，惟司法機關為維護社會秩

序及被害人權益，於必要時亦非不得依法行使偵審之權限。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委員在院內所為言論及表決，對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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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責任。」旨在保障立法委員受人民付託之職務地位，並避免國家最

高立法機關之功能遭致其他國家機關之干擾而受影響。立法委員得藉

此保障，於無所瞻顧及無溝通障礙之情境下，暢所欲言，充分表達民

意，反映多元社會之不同理念，形成多數意見，以符代議民主制度理性

決策之要求，並善盡監督政府之職責。故此項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

應作最大程度之界定，舉凡立法委員在院會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提

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之附隨行為，如院內黨團協商、公聽會之發

言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其中所謂對院外不負責任，係指立法委員不

因行使職權所為之言論及表決而負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或受刑事上之

訴追，除因其言行違反內部所訂自律之規則而受懲戒外，並不負行政責

任，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一號解釋釋示在案。

憲法保障立法委員之言論，使豁免於各種法律責任，既係基於維

護其職權之行使，若行為已超越前述範圍而與行使職權無關，諸如蓄

意之肢體動作等，顯然不符意見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者，自

不在憲法上開條文保障之列。至於具體個案中，立法委員之行為是否已

逾越範圍而應負刑事責任，於維持議事運作之限度內，司法機關依民主

憲政之常規，固應尊重議會自律之原則，惟遇有情節重大而明顯，或經

被害人提出告訴或自訴時，為維護社會秩序及被害人權益，亦非不得依

法行使偵審之權限。

本件係就立法院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函送之聲請案而

為解釋；另案聲請人魏耀乾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一年度易字第五一

二○號刑事判決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盡相符。惟其聲請解釋之事項與本件已作成

之解釋係屬同一，不須另為處理，併此敘明。

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86.10.3.）

【解釋文】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

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




